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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蓝田县机动车排气第三方检测服务项目
2、预算金额：150,000.00元
3、检测数量：全年总检测数2400辆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对辖区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排气开展检测，检测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18285-2018)、《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3847-2018)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检测结果作为执法监督依据。
2、全年检测任务数2400辆，平均每月应完成检测200辆。检测机构配合开展机动车排气检测工作，重度污染应急期间需紧急出勤以采购人通知为准（该时间包含周末节假日），配合采购人完成机动车监督抽测任务。
3、提供检定合格、手续完备并能满足GB3847-2018以及GB18285-2018标准的检测仪器设备及备品备件，保证检测仪器能够按照检测标准正常使用。
4、提供至少3名检测人员（引车员1名、尾气检测员2名），检测用车1辆，同时，为检测工作确定一名技术负责人。确保检测工作的正常开展。
5、相关人员须具备从业资格，能熟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285-2018)要求甄别汽油车排放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847-2018)要求检测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检查污染物控制装置、车用尿素、0BD使用情况。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本的机动车排放系统的相关知识,严格遵守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蓝田大队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6、检测机构须在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蓝田大队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开展机动车尾气检测，按照“一车一报告”原则，在检测结束后2日内，出具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检测报告，并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7、检测机构自行解决停放地检测所需的装备器材、服装、交通等相关费用,自行负责检测服务人员人身和车辆安全；因检测过程中造成的人员伤害、被检车辆及附属设施损毁的,由检测机构负责承担赔偿责任。
8、检测机构对被检车辆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对其检测行为及检测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9、在合同时限内，每周至少保证4天时间开展检测工作。检测机构需遵守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蓝田大队提出的其他合理合法要求和相关工作安排（包括无条件服从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蓝田大队在非工作日及夜查工作时开展的检测业务要求）。 
10、涉及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的其他相关工作。
三、技术承诺保障
1、检测机构具备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现场人工检测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2、检测机构具备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数据电子化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四、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2、服务地点：西安市蓝田县辖区范围内。

